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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建筑消防给水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探讨
东北林业大学工程勘察设计院 　　朱 　莹

摘　要 　结合设计实践 ,就贯彻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( GB50045 —95) 时遇到的问

题作一些探讨 ,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,以利今后规范的修订和设计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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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( GB50045 -

95) (以下简称高规) 和以前规范相比要求更加深

入、细致并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。但是笔者在设

计和施工中仍遇到一些问题 ,有的属于理解不透 ,

领会不深 ;有的属于工程实际情况难以贯彻。

1 　“高规”第 7·4·7 条规定

采用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时 ,应设高位消防水

箱 ,并规定一类公共建筑不应小于 18m3 ,二类公

共建筑和一类居住建筑不应小于 12m3 ,二类居住

建筑不应小于 6m3。“高规”对消防水箱水量的要

求是将火灾后的报警、消防车到达、扑救火灾准备

等时间综合起来计算的贮水量。过去自动化程度

较低 ,许多是手动操作启闭消防水泵 ,特别是对普

通建筑物设高位水箱储存消防用水 ,对于扑救初

期火灾是十分有价值的 ,高位水箱增加了灭火的

可靠性 ,安全性。但是对于高层建筑来说 ,重点是

立足于自救 ,延误 1 分钟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

失。唯一的目标是尽早尽快启动消防泵 (高层建

筑一般都设有专用消防泵) ,而且在高层建筑中普

遍采用了水流指示器 (水流报警启动器) ,电接点

压力开关 ,以及远距离启动消防泵的按钮等自控

和遥控设施 ,从发出信号到消防泵投入正常运行

这段时间是非常短的。我院在林大外教公寓工程

验收时 ,曾与消防部门共同测定 ,从按动消火栓启

动按钮 ,到 13 层楼顶的试验消火栓水枪出水并达

到 10m 密集水柱时 ,大约是 25s 左右。即使消防

主泵失灵 ,切换至备用泵投入使用 ,增加一倍启动

时间 ,也不会超过 1 分钟。而让我们分析一下使

用室内消防器材的过程 :打破玻璃 ———按动按钮

———从消火栓箱内挂钩上取下水龙带 ———将 25

米长水龙带铺开 ———打开消火栓球阀 ———将水枪

对准着火处 ,恐怕也得一分钟。此时消防泵也已

启动正常运行了。

因此 ,从实际灭火过程中来看 ,只要有完善的

遥控按钮或水流报警启动器等自控设施 ,能够保证

消防泵及时启动 ,就不会延误灭火的时机 ,也不会

降低消防系统的可靠性。所以在高层建筑临时高

压给水系统中不硬性规定设置屋顶消防水箱及增

压设施 ,可大大简化消防给水系统 ,降低基建投资。

2 　“高规”第 7·4. 6·7 规定

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每个消火栓处应设直接

启动消防泵的按钮 ,并应设有保护按钮的设施。

笔者根据多年实践经验 ,并多次在验收消防给水

系统时证实 :当发生火灾后立即启动消防专用泵

按钮 ,会造成消火栓附近管道短时间超压现象。

因为消防泵启动速度较快 ,一般在 10 秒钟左右 ,

而铺设水龙带和开启操作消火栓的速度要慢一

些 ,一般在 40～60 秒左右。这样势必给操作者带

来很大困难 ,造成一定的危险。尤其对于没有受

过训练的非消防人员来讲 ,是难以胜任的。甚至

会造成火灾扑救中的事故。所以笔者认为专用消

防水泵按钮是需要设的 ,但不应设在消火栓处 ,而

应设在消防值班室内。消火栓处改设报警按钮 ,

火灾时向消防值班室报警 ,再由值班室人员启动

消防专用泵 ,这样前后约需 30～40 秒时间 ,可避

免超压现象发生。另一种方法 ,可以在消火栓处

安装延时自动启动按钮 ,亦可避免超压现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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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　根据“高规”第 7·3·3 条规定

关于消防水池的规定较老规范 GBJ45 - 82 有

很大的改进。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,尽量减少

消防水池储水容积 ,使其能在保证消防需要的前

提下尽量减少投资。

但是笔者在设计中遇到的情况还是几乎所有

的高层建筑都需要建自己的消防水池。原因有两

点 : (1)市政给水管网不能满足要求。(2) 开发商、

物业管理者不同 ,造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局面。

明明相邻非常近的两幢高层 ,也各建自己的消防

水池、消防外网 ,造成重复建设的浪费。使得“高

规”的精神失去意义。

远离市政管网的高层建筑 ,立足自救 ,单设消

防水池是非常必要的。而在有市政管网的市区 ,应

尽量避免建一幢高层设一个水池的现象。这需要

规划部门、消防部门、城管部门、协调起来 ,在新建

的城区必须同时规划消防泵站。供水管网的流量

和管径应将未来发展的消防水量考虑进去。在旧

城区改造时也应将消防设施统一列入工程项目 ,从

而不断健全和完善城市消防体系 ,将“一家一池”的

资金集中起来使用 ,即节约资金 ,节省占地 ,又利于

科学统一的管理 ,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。

4 　根据“高规”第 7. 4. 8. 1 条规定

“增压泵的出水量 ,对消火栓灭火系统不应大

于 5L/ S ;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应大于 1L/ S。”关

于本条规定的条文说明是 :“设置增压设施的目的

主要是在火灾初起时 ,消防水泵启动前 ,满足消火

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水压要求。对增压泵 ,

其出水量应满足一个消火栓用水量或一个自动喷

水灭火系统喷头的用水量”。根据“高规”7. 2. 2

条的规定 ,一个消火栓的最小出流量是 5L/ S ,同

时 ,根据“喷规”第 9. 1. 1 条和第 5. 0. 1 条的规定 ,

一个流量系数 K = 80 的普通玻璃球喷头 ,在 0.

10MPa 的工作压力下 ,其喷水量为 1. 33L/ S ,在 0.

05MPa 的最低工作压力下 ,其喷水量为 1L/ S ,如

果按照条文说明的要求选增压泵 ,其设计流量对

消火栓系统应大于等于 5L/ S ,对自动喷水灭火系

统应大于等于 1L/ S才算正确 ,这显然与正文相矛

盾。因此 ,建议将正文中的两个“不应大于”改为

“不应小于”。

第 7. 4. 8. 2 条规定 :“气压水罐的调节容量为

450L”。由其条文说明知 ,气压水罐调节水容量是

按恒流量供水情况下满足初起火灾时 2 支水枪和

5 个喷头 30s 出水量来考虑的。气压水罐给水方

式有变压式和定压式两种 ,无论采用哪种方式 ,都

应始终满足火灾初起时系统所需消防流量和压

力。若采用变压式给水方式 ,在气压水罐内调节

水刚开始动作时 ,罐内压力最大 ,出流量最大 ;在

气压水罐内调节水刚好用完时 ,罐内压力最小 ,出

流量最小 ,但应满足火灾初起时消防流量 ,即 (2 ×

5 + 5 ×1) L/ S。也就是说气压水罐从开始出流至

结束的 30s 内是变压变流量供水 ,出流量逐步减

小 ,最后减至 (2 ×5 + 5 ×1)L/ S。那么 ,30s 内气压

罐的平均出流量应大于 (2 ×5 + 5 ×1) L/ S ,因而 ,

罐内调节水容量应大于 (2 ×5 + 5 ×1) ×30L ,即

450L。若在气压罐的出水管上加设自动调节装

置 ,形成定压式给水方式 ,理论上可实现恒流量供

水 ,但自动调节装置通常都有“滞后性”,若滞后时

间大于 30s ,那么 ,气压罐给水实际上还是变压式

给水 ,30s 内的用水量还是大于 450L。因此 ,笔者

认为气压水罐的调节容量按 450L 考虑有点偏小 ,

应大于 450L ,具体是多少应按具体工程情况进行

计算才可准确确定。

5 　根据“高规”第 7. 4. 6. 8 条规定

“消防电梯间前室应设消火栓”。规范中没有

明确规定该处所设的消火栓是否计入同层消火栓

的数量。对此问题争议很多 ,笔者认为应该具体

问题具体对待 ,有条件可以多设消火栓时 ,消防电

梯前室的消火栓不计入同层消火栓数量 ,其设置

目的只是便于消防队员尽快使用消火栓扑救火灾

并开辟通道 ,但一些特殊住宅 ,条件不许可多设消

火栓时 ,只要消防电梯前室的消火栓其栓体、水龙

带长度、水枪规格等的要求与其它消火栓一致 ,应

该允许计入同层消火栓数量。

6 　结束语

以上仅是我在设计高层建筑消防问题上遇到

的一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及一些设想和体

会 ,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 ,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介绍

出来 ,共同改进和提高 ,以期待对“高规”的执行 ,

达到更明确 ,更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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